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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第一条  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 

（一）促进缔约双方之间的动植物贸易，以及缔约双方

之间的动物源性食品和植物源性食品交易，同时保护公共卫

生，确保动物和植物健康； 

（二）改善缔约双方对《SPS协定》的实施情况； 

（三）提供场合以便缔约双方协商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解决因其实施而产生的贸易问题，以及扩大贸易机会； 

（四）提供沟通与合作机制，以便快速、有效地解决卫

生与植物卫生问题； 

（五）确保缔约双方之间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程

序透明，且无故不得拖延实施。 

 

第二条  范围和定义 

一、本章适用于缔约一方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缔约双方

贸易的所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二、就本章而言，《SPS协定》附件A中的定义应予适用。 

 

第三条  确认 

除非本章另有规定，《SPS协定》应在缔约双方之间适

用，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定并成为本协定的一部分。 

 

第四条  风险分析 

一、缔约双方认识到，风险分析是确保卫生与植物卫生

措施具有科学依据的一项重要工具。缔约双方应确保其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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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植物卫生措施是以《SPS协定》第五条中对人类、动物或

植物生命或健康的风险评估的规定为基础，同时考虑相关国

际组织开发的风险评估技术。 

二、进口缔约方应优先考虑出口缔约方的市场准入请求，

以符合进口缔约方国内法的方式尽快进行风险分析。为此，

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将在风险分析过程的每个阶段保持密切沟

通和良好的工作关系，以便风险分析的顺利进行并避免不当

延误。出口缔约方应向进口缔约方提供进行风险评估所需的

必要信息。 

三、在风险分析过程结束时，进口缔约方应将支持风险

分析的证据、仍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管理建议告知出口缔

约方。 

四、如果出口缔约方向进口缔约方提交了多项市场准入

请求，出口缔约方应在这些请求中确定优先次序，进口缔约

方对此也将予以考虑。 

五、如果一项卫生和/或植物卫生协议需要基于风险分析

方可制定，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尽快启动磋商，以期通过该

项协议。主管当局将依照本章和《SPS协定》规定来制定、

审查和修订协议。就此而言，协议应具备科学依据，不会构

成对贸易的变相限制。 

 

第五条  区域化 

一、缔约双方均应接受《SPS协定》中区域化的原则。 

二、缔约双方应注意遵守WTO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

会通过的《进一步切实执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6

条的指南》(G/SPS/48)，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

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制定的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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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协调 

根据《SPS协定》第三条和WTO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

员会通过的执行该条的决定，缔约双方在考虑到有关国际组

织制定的标准、准则和建议的同时，应努力协调各自的卫生

与植物卫生措施。 

 

第七条  等效性 

一、如果一缔约方客观地向另一缔约方证明其措施达到

了该缔约方适当的卫生和植物卫生保护水平，则各缔约方应

将另一缔约方的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作为等效措施予以接受。 

二、在承认等效时，缔约双方应考虑相关国际组织制定

的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以及WTO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

会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相关决定。 

 

第八条  控制、检验和批准程序 

控制、检验和批准程序应按照《SPS协定》第八条及其

附件C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透明度 

一、缔约双方同意根据《SPS协定》附件B的规定，全面

实施《SPS协定》第七条。 

二、缔约双方应致力于信息交换，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病虫害情况和不合规案例的信息。如可

能，应提供所实施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全文的英译本。 

三、缔约双方根据《SPS协定》设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

咨询点，应建立增进交流沟通和提升透明度的双边机制。缔

约双方应按要求提供一份已通报的拟议法规的全文副本，并

预留至少60日的评议期。 



 44 

四、应一缔约方要求，缔约双方应就特定产品的进口授

权程序情况进行沟通。 

 

第十条  技术合作 

缔约双方同意就卫生与植物卫生问题加强双边技术合作，

以增进双方监管体系的相互了解，便利双方市场准入。 

 

第十一条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 

一、在自由贸易联合委员会下设立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委员会（以下称SPS委员会）。 

二、SPS委员会的职能包括： 

（一）监督本章的实施； 

（二）协调技术合作活动； 

（三）促进技术协商； 

（四）确定需要加强合作的领域，包括积极考虑任一方

提出的任何具体建议； 

（五）根据本章目标，在主管当局之间建立对话； 

（六）酌情在有关国际组织会议之前就任何问题进行协

商； 

（七）履行缔约双方共同商定的其他职能。 

三、除非缔约双方另有约定，SPS委员会应每年召开一

次会议。SPS委员会会议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任一商定的方

式进行。 

四、SPS委员会可设立特别工作组以完成具体任务。 

 

第十二条  技术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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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一缔约方认为某项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正在影响

其与另一缔约方的贸易时，可要求在SPS委员会下举行技术

磋商，以便就正在协商的具体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分享信息

和增进相互了解，并找出有利于贸易的实际解决办法。另一

缔约方对任何技术协商的请求应尽早作出答复。 

二、除缔约双方另有约定外，技术磋商应在收到请求之

日起30个工作日内进行，并可通过电话会议、视频会议或双

方均同意的任一其他方式进行。 

 

第十三条  联络点和主管当局 

一、每一缔约方应设立联络点，负责协调本章的实施。

联络点为： 

（一）中方，为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以及 

（二）厄方，为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 

二、就本章而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主管机关为： 

中方，海关总署，或其继任者。 

厄方， 

（一）动植物卫生监管局，或其继任者； 

（二）国家卫生管理、控制和监督局，或其继任者；以

及 

（三）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或由负责质量与安

全的副部长授权的继任者。 

 


